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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超级电容器产业化项目（一期）位于鄞州经济开发区五乡镇永乐村明伦村，东、北至规

划道路，南至明堂江，西至现状河流。项目总用地面积 83065m
2，其中带征河流及绿化面积

5241m
2，总建筑面积 81927m

2。本次验收范围为超级电容器产业化项目（一期），本期总用地

面积 63337m
2，其中永久占地 58096m

2，临时占地 5241m
2，临时占地为带征河流及绿化工程。

总建筑面积 33084m
2，建构筑物面积 8476m

2，厂区绿化面积 16390m
2，带征绿化面积 5049m

2，

带征河流面积 192m
2，容积率 1.05，绿地率 34%。 

2016年 5月，宁波市鄞州区发展和改革局以“鄞发改备 [2016]50号”文对《超级电容

器产业化项目》进行了备案登记。 

2016年 6月，宁波市水利水电规划设计研究院完成了《超级电容器产业化项目水土保持

方案报告表》的编制工作。2016年 7月 18日，鄞州区水利局以“鄞水许[2016]090号”对该

水土保持方案予以批复。 

依据批复方案，严格按照“三同时”制度，结合主体工程建设进度，同步实施批复方案设

计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工程于 2017年 3月开工，2018年 7月完工，建设总工期 19个月。

工程总投资为 46000万元，其中土建投资为 38246万元。 

工程建设单位为宁波中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设计单位为中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

限责任公司，施工单位为湖南中天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理单位为宁波时代建设监理有

限公司，试运行管理单位为宁波中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水利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发〔2015〕58号文件进一步做好水土保持行政审批工作的

通知（办水保〔2015〕247号）》、《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要点（试行）（水保监便字〔2015〕

第 39号）》、《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

（水保[2017]365号）以及浙江省水利厅贯彻《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的实施意见，建设单位于 2019年 3月组织水土保持设施验

收技术服务单位编制完成《超级电容器产业化项目（一期）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按照水

土保持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水土保持方案及其审批决定、水土保持后续设计等，建设单位

于 2019年 3月组织施工单位等开展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验收结果表明，工程完成的水土

保持设施及工作已基本满足竣工验收条件，验收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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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1.1 项目概况 

1.1.1地理位置 

本工程位于鄞州经济开发区五乡镇永乐村明伦村，东、北至规划道路，南至明堂江，西

至现状河流。 

1.1.2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总用地面积83065m
2，其中带征河流及绿化面积5241m

2，总建筑面积81927m
2。本次

验收范围为超级电容器产业化项目（一期），本期总用地面积63337m
2，其中永久占地58096m

2，

临时占地5241m
2，临时占地为带征河流及绿化工程。总建筑面积33084m

2，建构筑物面积

8476m
2，厂区绿化面积16390m

2，带征绿化面积5049m
2，带征河流面积192m

2，容积率1.05，

绿地率34%。 

1.1.3工程投资 

工程总投资为 46000万元，其中土建投资为 38246万元。建设单位为宁波中车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1.1.4项目组成及布置 

工程项目组成包括主体工程区和施工临时设施组成。 

1.1.4.1主体工程区主体工程区主体工程区主体工程区 

主体工程区由房屋建筑区、道路广场区和带征河流及绿化区组成。 

房屋建筑区由科研办公楼、1#倒班宿舍、单车棚、1#超级电容联合厂房、公用站房、锅

炉房、危化房、门卫组成。总建筑面积 33084m
2，建构筑物面积 8476m

2。 

道路广场区包括小区内道路、停车场及景观绿化等。厂区绿化面积 16390m
2。景观规划

以植物造景为主，创造形式多样、层次丰富、色彩多样、功能相对完善、交流流线合理、景

观效果突出的室内外休闲环境。以规整为原则，强调绿景的秩序性。建筑与自然种植环境依

托的现在园林风格艺术，加强艺术化铺装图案装点环境气氛。 

带征河流及绿化区包括带征绿化面积 5049m
2和带征河流面积 192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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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施工临时设施施工临时设施施工临时设施施工临时设施 

本工程施工临时设施区为施工生产生活区，位于项目区南侧红线内，面积约 0.05hm
2。 

 

1.1.5施工组织及工期 

工程建设单位为宁波中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设计单位为中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

限责任公司，施工单位为湖南中天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理单位为宁波时代建设监理有

限公司，试运行管理单位为宁波中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工程施工过程中，施工道路利用

现状原有道路；施工生产生活区位于项目区南侧红线内。工程于 2017年 3月开工，2018年 7

月完工，建设总工期 19个月。 

1.1.6土石方情况 

工程实际发生的土石方开挖总量为 0.40万 m
3，填筑总量为 1.12万 m

3，借方（商购）0.72

万 m
3，无弃方。借方采用商业购买。 

1.1.7工程占地 

工程实际征占地面积 6.3337hm
2，其中永久占地 5.8096hm

2，临时占地 0.5241hm
2，临时

占地为带征河流及绿化工程。 

1.1.8移民安置和专项设施改（迁）建 

本工程不涉及拆迁（移民）安置与专项设施改（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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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工程特性一览表 

一

一一

一、

、、

、基本情况

基本情况基本情况

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超级电容器产业化项目（一期） 

工程性质 建设类项目 

建设地点 宁波市鄞州区 

建设单位 宁波中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规模 用地面积 6.3337hm
2
 

工程投资 46000 万元（土建投资 38246 万元） 

工程建设期 2017 年 3 月开工，2018 年 7 月完工，建设总工期 19 个月 

二

二二

二、

、、

、工程组成及占地情况

工程组成及占地情况工程组成及占地情况

工程组成及占地情况 

项目组成 占地面积（hm
2
） 备 注 

主体工程 
5.8096 

永久占地 

0.5241 
临时占地 

施工临时设施 0.05* 
临时占地（布置于项目红线内） 

合计 6.3337  

三

三三

三、

、、

、土石方量

土石方量土石方量

土石方量 

项目名称 开挖（万 m
3
） 回填（万 m

3
） 借方（万 m

3
） 弃方（万 m

3
） 

主体工程 0.40 1.12 0.72 0.00 

合 计 0.40 1.12 0.72 0.00 

注：表中有关技术经济指标数量均为实际发生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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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土保持方案和设计情况 

2.1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审批及后续设计 

2016年 5月，宁波市鄞州区发展和改革局以“鄞发改备 [2016]50号”文对《超级电容

器产业化项目》进行了备案登记。 

2016年 6月，宁波市水利水电规划设计研究院完成了《超级电容器产业化项目水土保持

方案报告表》的编制工作。2016年 7月 18日，鄞州区水利局以“鄞水许[2016]090号”对该

水土保持方案予以批复。 

水土保持方案经鄞州区水利局批复后，建设单位根据有关规定，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将

水土保持措施纳入主体工程中，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在后续设计中要求设计单

位将水土保持方案的有关内容纳入到主体工程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中，以有利于保护周边

的生态环境。将方案中的水土保持新增投资纳入到工程总投资中，以确保各项水土保持措施

的资金及时落实到位。 

2.2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本工程不涉及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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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3.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3.1.1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工程实际征占地情况，实际发生的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6.3337hm
2，均为

项目建设区。 

3.1.2水土流失防治责范围变化情况 

工程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与批复的水保方案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减少

0.6941hm
2，对比详见表 3-1。 

表 3-1实际发生与方案设计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对比 

序

号 
分区 

防治责任范围（hm
2
） 

方案设计 实际发生 增减情况 

小计 
项目 

建设区 

直接 

影响

区 

小计 

项目 

建设

区 

直接 

影响区 
小计 

项目 

建设区 

直接 

影响区 

1 
Ⅰ区主体 

工程防治区 
7.0278 6.3337 0.6941 6.3337 6.3337 0 -0.6941 0 -0.6941 

2 
Ⅱ区临时设施

防治区 
0.05* 0.05* 0 0.05* 0.05* 0 0 0 0 

合  计 7.0278 6.3337 0.6941 6.3337 6.3337 0 -0.6941 0 -0.6941 

工程实际施工过程中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较水保方案确定的面积发生了一定的

变化，其调整主要为直接影响区的调整。 

由于施工管理到位，工程施工造成的水土流失未对周边造成明显不利影响，方案所列实

际直接影响区不列入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3.1.3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的范围为超级电容器产业化项目（一期）占地范围，验收范围面积为 6.3337hm
2。 

3.2 取（弃）土场 

工程借方量 0.72万 m
3，包含绿化黄土、土方、塘渣，由施工单位商业购买。工程未设置

取土（石、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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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不产生弃土弃渣，工程未设置弃渣（土）场。 

3.3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及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 

3.3.1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工程建设期间，建设单位积极按照水土保持法律、法规的要求，将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纳

入相应标段的建设内容，由主体工程的施工单位随主体工程同步实施。至工程完工时，各项

水土保持措施基本予以落实。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工程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分为主体工程防治区和施工生

产生活防治区。工程建设过程中落实的水土保持措施主要包括：①主体工程防治区排水管、

绿化覆土、景观绿化、临时排水沉沙、洗车池、基坑排水沟、集水井等措施；②施工生产生

活防治区临时排水沟、临时堆料场等措施。 

表 3-2  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表 

分区 工程类型 原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 实际布设的水土保持措施 

Ⅰ区主体工程防治区 

工程措施 ①排水管*①绿化覆土* ①排水管*②绿化覆土* 

植物措施 ①景观绿化* ①景观绿化* 

临时措施 

①洗车池*②临时排水沉沙

措施 

①洗车池*②临时排水沉沙

措施 

II 区施工生产生活防治区 

工程措施 ①场地平整 ①场地平整 

临时措施 

①临时排水沉沙②临时堆料

场 

①临时排水沟②临时堆料场 

注：*表示项目为主体设计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措施。 

3.3.2变化原因 

工程施工中布设的排水工程、临时排水沉沙等措施，可以有效地对场地内雨水进行排导，

对施工中的泥浆和临时堆料也有针对性的进行了防护，有效的减少了水土流失；施工后期进

行覆土以及各项绿化措施实施后，既美化了环境，也有利于水土保持。 

因此本工程实际布设的水土保持措施体系基本满足工程使用要求，有效的防治了工程施

工期和自然恢复期的水土流失，避免了水土流失灾害的发生，水土保持措施体系布设较为完

整、合理。 

 

3.4 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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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主体工程防治区 

3.4.1.1工程措施和工程量工程措施和工程量工程措施和工程量工程措施和工程量 

1、排水管 

室外场地布设了雨水排水系统，用于场内排水。 

完成工程量：排水管 1600m，雨水口 21个。 

2、覆土 

施工后期，对绿化区进行了绿化覆土，覆土厚度 30cm。 

完成工程量：覆土 0.64万 m
3。 

3.4.1.2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措施和工程量措施和工程量措施和工程量措施和工程量 

1、景观绿化 

施工后期，对绿化区进行绿化覆土后，实施了实施园林式景观绿化。 

完成工程量：景观绿化 2.1439hm
2。 

3.4.1.3临时措施和工程量临时措施和工程量临时措施和工程量临时措施和工程量 

1、洗车池 

在施工区域布设了洗车池，对进出车辆进行冲洗。 

完成工程量：洗车池 1 座。 

2、临时排水沟、沉沙池 

施工期间，在施工范围外侧布设了临时排水沟，在临时排水沟出口处实施了沉沙池，对

雨水进行沉淀后外排。 

完成工程量：临时排水沟 1200m，沉沙池 2 座。 

表 3-3 主体工程防治区的措施实施情况表 

措施类型 实施区域 具体措施 单位 实际工程量 实施进度 

工程措施 

项目区内 排水管 m 1600 2018.1~2018.6 

项目区内 雨水口 个 21 2018.5~2018.6 

绿化区 绿化覆土 万 m
3
 0.64 2018.5~2018.7 

植物措施 绿化区 景观绿化 hm
2
 2.1439 2018.5~2018.7 

临时措施 

施工出入口 洗车池 座 1 2017.3~2018.5 

项目区内 临时排水沟 m 1200 2017.3~2018.1 

项目区内 沉沙池 座 2 2017.3~2018.1 

3.4.2 施工生产生活防治区 

3.4.2.1工程工程工程工程措施和工程量措施和工程量措施和工程量措施和工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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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场地平整 

施工后期，拆除施工场地内的临时建筑物，撤离施工机械设备，清除场地中的建筑垃圾；

临时堆料场等利用结束后，及时清理、平整场地。 

完成工程量：场地平整面积 500m
2。 

3.4.2.2临时措施和工程量临时措施和工程量临时措施和工程量临时措施和工程量 

1、临时排水沟 

施工期间，施工生产生活区周边开挖了临时排水沟用于场地排水。 

完成工程量：临时排水沟 65m。 

2、临时堆料场 

施工时，对于堆放的施工材料采取了防雨布进行苫盖，以及砖墙进行拦挡。 

完成工程量：防雨布苫盖 90m
2，砌砖 8m

3。 

表 3-4施工生产生活防治区的措施实施情况表 

措施类型 实施区域 具体措施 单位 实际工程量 实施进度 

工程措施 施工场地 场地平整 m² 500 2018.6~2018.7 

临时措施 

施工场地 临时排水沟 m 65 2017.3~2018.5 

材料堆放区 砌砖 m
3
 8 2017.3~2018.5 

材料堆放区 防雨布 m² 90 2017.3~2018.5 

3.4.3 实际完成和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对比分析 

实际施工中，项目区采取排水管、绿化覆土、场地平整等工程措施；景观绿化等植物措

施；临时排水沉沙、洗车池、临时堆料防护等临时措施。 

工程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与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如下表 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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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实际完成和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对比分析表 

措施类型 措施名称 单位 设计工程量 实际工程量 变化量 

主体工程防治区

主体工程防治区主体工程防治区

主体工程防治区 

工程措施 

排水暗管 m 1460 1600 140 

雨水口 个 21 21 0 

绿化覆土 万 m
3
 0.27 0.64 0.37 

植物措施 景观绿化 hm
2
 0.9000 2.1439 1.2439 

临时措施 

洗车池 座 1 1 0 

临时排水沟 m 1118 1200 82 

沉沙池 座 2 2 0 

施工生产生活防治区

施工生产生活防治区施工生产生活防治区

施工生产生活防治区 

工程措施 场地平整 m
2
 500 500 0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 m 65 65 0 

防雨布苫盖 m
2
 90 90 0 

砌砖 m
3
 8 8 0 

沉沙池 座 1 0 -1 

实际完成与批复方案的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变化的原因： 

①实际施工中，主体工程防治区排水暗管长度增加，相应工程量增加；绿化面积增加，

相应工程量增加；临时排水沟长度增加，相应工程量增加。 

②施工生产生活防治区排水沟与主体工程防治区相连，自身未设置沉沙池，因此相应工

程量减少。 

3.5 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 

（1）实际完成与批复的水土保持投资对比 

批复的工程水土保持投资 288.50万元，其中工程措施 53.01万元，植物措施 225.00万元，

临时措施 2.18万元，独立费用 2.08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6.6452万元。 

实际的工程水土保持投资 605.84万元，其中工程措施 58.90万元，植物措施 535.98万元，

临时措施 2.23万元，独立费用 2.08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6.6452万元。 

综上所述，工程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投资较方案设计增加了 316.92万元。 

实际完成和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投资变化情况见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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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实际完成和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投资变化情况表 

序号 工程项目 方案设计（万元） 实际完成（万元） 变化量（+/-） 

一

一一

一 工程措施

工程措施工程措施

工程措施 53.01 58.90 5.89 

1 主体工程防治区

主体工程防治区主体工程防治区

主体工程防治区 53.01 58.90 5.89 

1.1 
排水管 51.10 56.00 4.90 

1.2 
雨水口 1.05 1.05 0.00 

1.3 
绿化覆土 0.78 1.85 1.07 

2 施工生产生活防治区

施工生产生活防治区施工生产生活防治区

施工生产生活防治区 0.08 0.08 0.00 

2.1 
场地平整 0.08 0.08 0.00 

二

二二

二 植物措施

植物措施植物措施

植物措施 225.00 535.98 310.98 

1 主体工程防治区

主体工程防治区主体工程防治区

主体工程防治区 225.00 535.98 310.98 

1.1 
景观绿化 225.00 535.98 310.98 

三

三三

三 临时工程措施

临时工程措施临时工程措施

临时工程措施 2.18 2.23 0.05 

1 主体工程防治区

主体工程防治区主体工程防治区

主体工程防治区 1.70 1.77 0.07 

1.1 
洗车池 0.70 0.70 0.00 

1.2 
临时排水沟 0.97 1.04 0.07 

1.3 
沉沙池 0.03 0.03 0.00 

2 施工生产生活防治区

施工生产生活防治区施工生产生活防治区

施工生产生活防治区 0.48 0.46 -0.02 

2.1 
临时排水沟 0.05 0.05 0.00 

2.2 
砌砖 0.30 0.30 0.00 

2.3 
防雨布 0.11 0.11 0.00 

2.4 
沉沙池 0.02 0.00 -0.02 

2.5 
其它临时工程 0.00 0.00 0.00 

一至三部分合计 280.19 597.11 316.92 

四

四四

四 独立费用

独立费用独立费用

独立费用 2.08 2.08 0.00 

4.1 
建设管理费 0.03 0.03 0.00 

4.2 
水土保持监理费 0.05 0.05 0.00 

4.3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及勘测

设计费 
2.00 2.00 0.00 

4.4 
水土保持监测费 0.00 0.00 0.00 

一至四部分合计 282.27 599.19 316.92 

五

五五

五 水土保持补偿费

水土保持补偿费水土保持补偿费

水土保持补偿费 6.6452 6.6452 0.00 

六

六六

六 工程总投资

工程总投资工程总投资

工程总投资 288.50 605.84 316.92 

（2）增减的原因 

1）增加部分 

①实际施工中，绿化标准提高，因此景观绿化相应投资增加； 

②实际施工中，主体工程防治区临时排水沟长度增加，相应投资增加。 

2）减少部分 

①实际施工中，沉沙池数量减少，因此相应投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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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实际完成的工程水土保持总投资比批复方案增加，主要是由于主体工程设计

及实际施工调整引起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大体得到了落实，主体已列水土保持投资以及方

案新增水土保持投资到位。总体上说，完成的工程水土保持投资合理，用途明确，符合相关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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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4.1 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质量评定 

4.1.1 工程项目划分及结果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结合工程实际水土保持措施建设情况，参

考《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将已实施的主体工程防治区和施工生产生

活防治区的水土保持工程进行了项目划分。 

表 4-1 水土保持工程项目划分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 单元工程数量 

防洪排导工程 雨水排水 每 50~100m 划分一个单元工程 15 个 

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 以设计的图斑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10 个 

临时防护工程 

排水 每 100m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10 个 

沉沙 每 10m
3
划分一个单元工程 1 个 

拦挡 每 100m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1 个 

覆盖 每 1000m
2
划分一个单元工程 1 个 

4.1.2 各防治区工程质量评定 

根据主体工程质量评定结果和施工月报，对照已完成签认的工程量清单和质量监督报告

等，结合现场调查和查阅施工记录及有关质量评定技术文件，按照《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设施验收技术规程》（GB22490-2008）要求，参考主体工程质量评定的有关规定和《水土保持

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对已实施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进行了质量等级评定，工

程质量等级全部为合格。 

表 4-2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情况表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外观效果 质量评定 

防洪排导工程 雨水排水 排水效果良好 合格 

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 植被覆盖度高 合格 

临时防护工程 

排水 临时排水沟外表美观，尺寸合格 合格 

沉沙 沉沙池外表美观，尺寸合格 合格 

拦挡 临时拦挡设施到位 合格 

覆盖 临时苫盖到位 合格 

4.4 总体质量评价 

通过现场核查，实施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满足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要求，工程质量经检

验后均为合格，且在试运行期各项水土保持措施运行正常，未发生水土流失危害事件，满足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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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程初期运行及水土保持效果 

5.1 水土保持效果 

5.2.1 水土流失治理 

（1）扰动土地整治率 

扰动土地整治率：项目建设区内扰动土地整治面积占扰动土地总面积的百分比。扰动土

地是指开发建设项目在生产建设活动中形成的各类挖损、占压、堆弃用地面积，均以垂直投

影面积计。扰动土地整治面积，指对扰动土地采取各类整治措施的面积，包括永久建筑物面

积。不扰动的土地面积不计算在内。 

本工程施工扰动土地面积 6.3337hm
2，至自然恢复期，扰动土地整治面积为 6.3337hm

2，

除被建筑物覆盖的部分，其余扰动土地均采取了景观绿化等措施进行了整治。 

项目建设区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100%，达到了方案设计的 95%的防治目标。 

工程扰动土地整治率达标情况详见表 5-1。 

表 5-1 扰动土地整治率计算表 

分区 
项目建设区

面积(hm
2
) 

扰动面

积(hm
2
) 

建筑物及

道路 

(hm
2
) 

水土流失整治面积（hm
2
） 

扰动土地

整治面积

(hm
2
) 

扰动土

地整治

率(%) 

植物 

措施 

工程 

措施 
小计 

Ⅰ区主体 

工程防治区 
6.3337 6.3337 4.1898 2.1439 0 2.1439 6.3337 100 

Ⅱ区施工生产生

活防治区 
0.05* 0.05* / / / / / / 

合计 6.3337 6.3337 4.1898 2.1439 0 2.1439 6.3337 100 

（2）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项目建设区内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百分比。

水土流失防治面积是指对水土流失区域采取水土保持措施，并使土壤流失量达到容许流失量

或以下的面积，以及建立良好排水体系，并不对周边产生冲刷的地面硬化面积和永久建筑物

占用地面积。各项措施的防治面积均以投影面积计，不重复计算。 

工程水土流失面积为 6.3337hm
2，经调查，约 0.0030hm

2绿化区出现苗木生长不良现象，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9%，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中 85%的防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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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计算表 

分区 

项目建

设区面

积(hm
2
) 

扰动面

积

(hm
2
) 

水土流失

面积(hm
2
)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hm
2
) 

水土流

失总治

理度(%) 
建筑物 

植物 

措施 

工程 

措施 
小计 

Ⅰ区主体 

工程防治区 
6.3337 6.3337 6.3337 4.1898 2.1409 0 6.3307 99 

Ⅱ区施工生产生

活防治区 
0.05* 0.05* 0.05* / / / / / 

合计 6.3337 6.3337 6.3337 4.1898 2.1409 0 6.3307 99 

（3）土壤流失控制比 

通过对项目建设区水土保持现状的调查，实施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后，水土流失防治效果

显著，至设计水平年项目区土壤侵蚀模数下降到 300t/km
2
·a，土壤流失控制比 1.7，达到了水

土保持方案中 1.7的防治目标。 

（4）拦渣率与弃渣利用情况 

拦渣率，即项目建设区内采取措施实际拦挡的弃土（石、渣）量与工程弃土（石、渣）

总量的百分比。 

本工程不产生弃土弃渣，拦渣率 100%，达到了方案设计的 90%的防治目标。 

5.2.2 生态环境和土地生产力恢复 

（1）林草植被恢复率 

项目建设区可恢复植被面积 2.1439hm
2，实际林草植被已恢复面积 2.1409m

2，林草植被

恢复率 99%，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中 92%的防治目标。 

（2）林草覆盖率 

项目建设区面积 6.3337hm
2，项目区可绿化区域采取了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后，林草植被面

积 2.1409hm
2，林草覆盖率 34%，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中 17%的防治目标。 

表 5-3林草植被恢复率及林草覆盖率达标情况表      单位：hm
2
 

分 区 
项目建设区 

面积 

可恢复植被 

面积 

已恢复植被 

面积 

林草覆盖率 

（%） 

林草植被恢复率 

（%） 

Ⅰ区主体工程防治区 6.3337 2.1439 2.1409 34 99 

Ⅱ区施工生产生活防治区 0.05* / / / / 

合计 6.3337 2.1439 2.1409 34 99 

 

5.2 水土保持达标情况 

根据自查初验，工程建设中各水土流失区域均得到了有效地治理和改善，扰动土地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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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100%，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9%，土壤流失控制比 1.7，拦渣率 90%，林草植被恢复率 99%，

林草覆盖率 34%。 

表 7-1 工程实际水土保持情况与方案设计情况对比 

序号 指标名称 目标值 实际值 达标情况 备注 

1 
扰动土地整治率 95% 100% 

达标  

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85% 99% 

达标  

3 
土壤流失控制比 1.7 1.7 

达标  

4 
拦渣率 90% 99% 

达标  

5 
林草植被恢复率 92% 99% 

达标  

6 
林草覆盖率 17% 34%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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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保持管理 

6.1 水土保持监测 

本工程由建设单位自行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建设单位严格依据水土保持监测规范要

求，落实施工期间及施工后期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6.2 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落实情况 

工程建设期间，建设单位主动与水行政主管部门取得联系，不定期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汇

报水土保持工作实施情况，自觉接受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与指导。 

6.3 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情况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本工程水土保持补偿费为 6.6452万元，已足额缴纳。 

6.4 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 

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后，试运行管理单位宁波中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工程水土

保持设施的管理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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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及下阶段工作安排 

7.1 结论 

各项水土保持设施建成后，运行情况良好，安全稳定，暴雨后未见损坏，起到了较好的

水土保持作用，基本上达到了水土流失防治预期的效果，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至今，有效

控制了项目区的水土流失，防止水土流失危害的发生，恢复和改善项目区的生态环境。 

经现场调查，项目区植被恢复后，植物生长状况较好，景观效益和生态效益显著；各项

水土保持措施到位，保证了工程安全运行，起到了良好的水土保持功能，很好地保护了水土

资源。 

经过查阅有关成果和完工资料，该工程从原材料、中间产品至成品的质量均合格，构筑

物结构尺寸规则，外表美观，质量符合设计要求，工程措施质量总体合格。各项水土保持设

施自修建运行到现在，均发挥了良好的水土保持效果。该工程所实施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得

当，草、树种选择合理，管理措施得力，对保护和美化当地的生态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植物措施总体上合格。 

综上所述，完工的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水土流失防治效果显著。因此，工程水土保

持设施达到了经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的要求。 

7.2 遗留问题安排 

针对项目建设区水土保持工作上存在的问题，运行管理单位已安排人员专项负责存在问

题的植物补植工作，确保乔灌草的成活率、保存率和覆盖度，更好地发挥植物措施的水土保

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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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及附图 

8.1 附件 

8.1.1项目立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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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文件 

 

 

 



超级电容器产业化项目（一期）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8 附件及附图 

宁波市水利水电规划设计研究院                                                                       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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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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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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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重要水土保持单位工程验收照片 

  

代建河道绿化                               代建河道绿化 

  

项目区内道路                              景观绿化 

  

项目区内建筑物                              排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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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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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附图 

（详见图纸） 

 


